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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行政机关实行群众逐级上访和分级受理办法(试行)
司法行政机关实行群众逐级上访和分级受理办法（试行）
（１９９７年２月１日司法部发布）

第一条 为加强司法行政机关信访工作建设，维护上访群众的合法权益，根据《信访条例》和中办国办信访局《关于推行群众逐级上访和分级受理制度的几点意见》，结合司法行政机关的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群众逐步上访和分级受理制度，是指群众通过上访形式反映情况、表达意愿、要求等，应当首先向依法有权对该上访问题作出处理决定的直接办理部门提出，信访部门和上访人按照本办法第十八条的规定，处理上访问题。

第三条 对群众上访（包括集体上访）反映情况、表达意愿、要求等，原则上按照群众逐级上访和分级受理制度规定的程序进行处理，但下列情况除外：

一、《信访条例》规定信访事项应当通过诉讼、行政复议、仲裁解决的和其它法律、法规对处理程序另有规定的；

二、提出咨询、建议的；

三、检举、揭发重要问题和反映重大、紧急情况的；

四、其他须即时处理的。

第四条 认真实行“分级负责、归口办理，谁主管、谁负责，及时、就地依法解决问题与思想疏导增长率相结合”的信访工作原则。各级信访工作部门既是本机关党政领导接待处理群众来信来访的办事机构，又是本机关信访工作的综合协调部门。对涉及多个职能部门的上访问题，由主管领导和信访部门协商各部门处理。

第五条 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应正确对待群众越级上访，特别对越级集体上访应当慎重处理。必须认真接待、耐心疏导，为他们指明受理单位；对上访人来自偏远地区、少数民族地区等特殊情况，应当用特殊的办法处理。防止因工作方法简单、草率或对上访人进行卡、压、堵而使矛盾激化。

第六条 司法行政机关信访工作为四级负责制：

一、县级司法行政机关、监狱、劳教所；

二、地（市）级司法行政机关；

三、省、自治区、直辖市司法厅（局）、监狱管理局、劳动教养工作管理局；

四、司法部。

县级司法行政机关、监狱、劳教所为司法行政机关信访工作基层单位。

第七条 县级司法行政机关、监狱、劳教所信访部门职责：

一、负责接待本机关和所属单位的干部、职工以及与司法行政业务有关的其它群众来访；

二、负责受理本机关和所属单位职责、权限范围内的来访事项；

三、负责查处上级机关和地方政府交办的来访事项。

第八条 地（市）级司法行政机关信访部门职责：

一、对所属机关执行本办法进行督促、检查；

二、负责受理本机关职责、权限范围内的来访；

三、审核、复查对下级机关、单位处理意见不服的上访事项；

四、负责查处上级机关和地方政府交办的来访事项。

第九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司法厅（局）、监狱管理局、劳教局信访部门职责：

一、对所属单位执行本办法进行指导、督促、检查；

二、负责受理本机关职责、权限范围内的来访；

三、负责与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的上访协调工作，帮助本机关和所属单位处理复杂的上访事项；

四、审核、复查对下级机关、单位处理意见不服的上访事项；

五、负责查处上级机关和地方政府交办的来访事项。

第十条 司法部机关信访部门职责：

一、对司法行政系统执行本办法进行指导、督促和检查；

二、负责受理属于司法部职责、权限范围内的来访事项；

三、审核、复查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司法厅（局）复查意见不服的上访事项；

四、负责与有关部（委）协调处理本系统复杂的上访事项；

五、负责查处中央有关部门交办的来访事项。

第十一条 各级司法行政机关直接办理的来访事项应当在３０日内办理完毕，情况复杂的时限可以适当延长，但不得超过９０天。对复查的上访事项，应自收到复查请求之日起３０天内提出复查意见，并对上访人予以答复。不能按规定期限办结的，应将原因告知上访人。

第十二条 对原办理机关的处理决定或复查意见不服的，上访人可以自收到《处理意见书》之日起３０天内请求上一级司法行政机关复查，上一级司法行政机关应自收到复查请求之日起３０天内提出复查意见，并予以答复，情况复杂的时限可以适当延长，但应将原因告知上访人。经复查，原单位处理决定正确的，不再处理。

第十三条 司法行政机关发现本机关对上访事项的处理、复查确有错误的，应当重新处理。

上级司法行政机关发现下级司法行政机关对上访事项的处理、复查确有错误的，有权直接处理或责成下级司法行政机关重新处理。

第十四条 上级司法行政机关对受理有复查上访事项提出处理意见前，应与原办理的下级司法行政机关协商并征求意见，上级司法行政机关决定的复查意见下级司法行政机关应当认真执行。

第十五条 司法部办公厅信访处的复查意见为司法行政系统处理上访事项的终结意见。

第十六条 上访人应当如实反映情况，不得捏造、歪曲事实，不得诬告、陷害他人。

第十七条 上访人必须遵守国家法律和政策，自觉维护上访秩序、社会秩序，遵守信访部门的规定。

第十八条 上访人应当首先到有权对该上访问题作出处理决定的直接办理部门上访。直接办理部门应当按照《信访条例》的规定进行处理，将处理决定答复上访人并向不服处理决定或要求出具书面处理结果材料的上访人出具《处理意见书》。上访人要求上一级主管部门复查的，须持直接办理部门出具的《处理意见书》提出。上一级主管部门复查时对直接办理部门的处理意见要认真审核，在规定的期限内提出复查意见，并答复上访人。上访人对复查意见不服或要求出具书面复查结果材料的，该主管部门应出具《复查意见书》。接待、处理群众越级上访的部门，应填写《群众越级上访通知书》，通知应直接受理该上访问题的单位。

第十九条 群众５人以上要求解决同一问题的集体上访，应当选出不得超过５人的代表到指定的部门反映问题，其余人员返回，不得滞留。

第二十条 信访问题已受理或正在复查的上访事项。在规定的期限内尚未作出处理决定的，上访人不得超级上访。

第二十一条 经过在司法行政机关复查后已得到妥善处理的上访事项，上访人员仍坚持过高或无理要求的，要进行批评教育，做好思想工作。对到各级司法行政机关进行纠缠、要挟的，可建议其所在单位给予批评教育或行政处分。对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条例》规定的，可建议公安机关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予以处罚。

第二十二条 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和信访部门、信访工作人员要认真贯彻执行一九九五部国务院颁布的《信访条例》、中办国办信访局《关于推行群众逐级上访和分级受理制度的几点意见》和司法部的有关规定，认真对待和处理群众上访。

第二十三条 司法行政系统各级信访部门应建立信访工作责任制，并与本机关的目标考核和干部考核相结合，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认真履行职责，做好信访工作。

第二十四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司法厅（局）可根据本办法，结合本地区、本单位的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实施细则。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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